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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并购浙江广海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11年 7月 4 日，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股份”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入股浙江广海立信科

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出资人民币 800 万元增加浙江广海立信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海立信”）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广海立信注

册资本增加至 1815 万元，银江股份以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持有增资后广海

立信 44.08%的股份，为广海立信第一大股东。 

二、2012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2011 年 7 月 1 日，银江股份与广海立信及其自然人股东鲁卫民、裴宁远、

吴志洪、陈凤娟签订了《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与鲁卫民、裴宁远、吴志洪、陈凤娟

关于对浙江广海立信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该协议经银江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广海立信原股东鲁卫民、裴宁远、吴志洪、陈凤娟对交易完成后的业绩承诺

如下： 

广海立信原股东承诺：广海立信 2011年签订合同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税

前净利润不低于 200 万元；2012年签订合同金额不低于 3000万元，税前净利润

不低于 300万元；2013 年签订合同金额不低于 4500万元，税前净利润不低于 450

万元。 

未完成承诺的补偿：若广海立信在 2011 财年、2012财年、2013 财年任意一



年未达到承诺中所规定的利润预期指标，广海立信的原股东需用自有资金补足锁

定利润指标。若广海立信连续两年未达到利润指标，广海立信的原股东需无偿向

公司追送 10%的股份。 

三、201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项目 利润总额 

业绩承诺数 ≥300万元 

实际实现数 -402.52万元 

完成率 -134.17% 

注：以上数据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广海立信未达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为适应公司在智慧交通领域的战

略，充分发挥广海立信在本行业十余年积累的经验优势，广海立信在完成并购后，

实施了业务转型，将主要发展方向定位为智慧交通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

同时放弃了部分传统交通工程项目。目前，广海立信虽然已经实现了业务转型，

但市场开拓效果尚未达到预期，造成了 2012 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未达到预期。 

四、关于业绩未达到承诺采取的措施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广海立信 2012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402.52 万

元，按照协议广海立信原股东鲁卫民、裴宁远、吴志洪、陈凤娟应用自有资金向

广海立信支付补足锁定利润指标金额 702.52万元，并应无偿向银江股份追送 10%

的股份。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认为：银江股

份管理层编制的《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浙江广海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业绩实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广海立信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数

的差异情况。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银江股份于 2011 年并购的广海立信虽然未实现 2012

年度业绩承诺，但交易双方根据相关承诺将要履行补偿事宜，海通证券对本次业

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措施无异议，并将督促相关各方及时履行相关承诺和协议约

定，持续关注补偿措施的完成情况。 

五、备查文件 

1、银江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银江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浙江广海立信

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浙江广海立信科技有

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